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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之生态法治保障三论

张　 震,石逸群
(西南政法大学

 

行政法学院,重庆　 401120)

摘要:新时代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将面临新的任务和挑战,而生态治理越来越走向法治

化轨道必将成为今后重要的治理方式,同时生态法治化也是推动国家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的必然选择。 通过梳理并阐释国家对西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发展的规范文本及其释义,透视国家对黄

河流域发展的理念转变,进而指出新时代黄河流域生态法治发展存在的问题。 其主要表现在没有充分

体现生态法治体系化发展的理念,缺乏地方立法对生态保护政策的落实,环境政策没有与其他政策之间

实现良性互动。 再从健全黄河流域生态法治规范体系出发,实现法律与环境政策之间协同保障生态环

境,达致环境政策一体化实施的目的,进一步完善法律规范与环境政策协同保障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实现黄河流域生态法治化保障进路。
关键词: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生态法治化;环境政策一体化;黄河流域协同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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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西部生态保护透视国家对黄河流域发展的理念转变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2019 年 9 月 18 日上午在郑州主持召开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国

家战略,突出了法治生态治理、法治生态保障的重要性。 从地理位置看,黄河流域生态法治保护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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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东中西部地区的生态法治一体化规制。 2018 年《宪法修正案》将“生态文明”写入宪法是对多年

来生态治理问题的高度总结和概括,将环境治理问题提到了与社会、经济、文化、政治一体的高度,
是对人类日益需求美好生活的积极回应。

2006 年国务院同意批复的《西部大开发“十一五”规划》 (以下简称为“十一五”规范)对“生态

保护和建设、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提出要求,特别是针对甘肃甘南黄河重要水源补给区的生态保

护和建设规划提出制度性安排,对生态保护重点工程予以明确,并对修复森林草地公顷数制定了量

化指标。 其中,在针对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的问题上,“十一五”规划提出“坚持开发节约并重、节约

优先”的发展理念。 可以看出,当时国家对生态保护理念,并不是以“保护”作为重点,而是将生态资

源的“开发”与“节约”提到并重的地位。 事实上,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很难具体把握“开发”与“节

约”之间的度量关系。 尽管可以看到,西部地区的第一个十年,是历史上经济增长最快,生态环境保

护与治理成效显著的时期[1] ,但是这样的生态保护理念,势必会对后来环境恶化埋下隐患。
以西部地区宁夏回族自治区对黄河流域保护为例,2008 年 9 月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宁

夏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要将“坚持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相结合”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

本原则之一。 可见,国家对于西部地区生态保护理念的转变,即从“开发与节约并重”转变为“开发

与保护相结合”。
 

但是针对黄河黑山峡河段重点水利开发工作,使用的是“加快”该地段的开发,同
时也没有健全与之配套的保护制度。 所以在具体的黄河流域资源开发与保护工作中,并没有深入

贯彻生态保护的理念。 事实上,资源开发与保护相结合,其实质是指兼具“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

会效益” [2]三效合一的发展模式。 也就是说,针对具体自然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应该正确平衡好自

然资源保护与发展之间的“度”,这才是真正实现生态法治化治理的关键。
《2018 中国生态坏境状况公报》对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 818 个县域进行对比研究后发现,“2018

年与 2016 年相比,生态环境质量变好的县域占 9. 5%。 基本稳定的占 79. 1%,变差的占 11. 4%”
 [3] 。

不难发现,从 2016 年到 2018 年的县域生态环境质量整体变差了 1. 9%。 进一步研究后发现,在环境

资源的开发与保护的问题上,破坏的速度要略微超过保护的速度。 无论对环境资源进行怎样的保

护,都会对后代人的代际利益造成影响,“子孙后代所继承到的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就会降低”
 [4] 。

这就需要正确处理好资源保护与发展之间的平衡,从而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保护好子孙后代的代际

利益。 不能对自然资源一边开发、一边保护,又一边破坏。
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12 年印发的《西部大开发“十二五”规划》 (以下简称为“十二五”

规划)到 2017 年印发的《西部大开发“十三五”规划》 (以下简称为“十三五”规划)的通知中可以看

出国家对生态保护问题的重视。 特别是“十三五”规划将“十二五”规划中的“生态坏境”一章改为

“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进一步突出了国家对生态保护的理念已经上升至“生态安全”的高度,特
别凸显的是对甘南黄河重要水源补给区的生态保护与建设。 将黄河中上游纳入重点生态工程,使
国家对黄河流域的生态保护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 此外,在“十三五”规划中提出要推动西部地

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要以“坚持绿色永续,建设美丽西部”作为生态发展的原则,强调了对黄

河上游生态修复与保护工作的力度,形成了开发与保护相衔接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并将“建设生态文明”作为中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奋斗目标的新要求之一。 党的十八大报告再一次提出生态文明建设,将其置于经济建设、政治建

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同等的地位,共同构成了我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从而丰富了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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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内涵。 2018 年 3 月习近平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

讲话,进一步提出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

方式” [5] 。
2018 年 3 月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将“生态文明”写入宪法,“不仅实现了从政治概念到法律概

念的转化,提升了生态文明概念的法律地位,也会对宪法上的观念、权利、制度及其实施产生重要影

响” [6] 。 一方面,对环境宪法自身体系而言,丰富了宪法中国家环境保护义务规定的有限性和生态

文明建设职责的局限性,甚至是完善了宪法中人权保障;另一方面,对部门宪法而言,使其成为了具

有最高法律效力的宪法,为下位法在生态文明法治领域立法起到规范和引领作用,特别是宪法环境

条款的内外规范结构对环境法律规范的影响[7]
 

。
2019 年 9 月,中央首次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纳入区域协调国家级战略,具有重

大意义。 一方面,黄河流域的跨区域性,决定了其肩负探索流域协同推进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的新

路子,旨在为全国跨区域河流流域协同治理提供可供复制的经验,从而推动国家环境治理体系和环

境治理能力现代化;另一方面,凸显出国家对黄河流域保护与发展问题的重视。 新时代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应该以生态法治体系化构建为重心,用法治的方式推动黄河流域保护与发展

之间的平衡,将生态发展纳入法治的轨道,从而实现依宪、依法保护与发展黄河流域生态环境。

二、黄河流域之生态法治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没有充分体现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法治体系化发展理念

生态保护法治体系化的构建是实现新时代下黄河流域法治生态化的价值目标,也是实现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 通过对西部地区生态保护理念的梳理,可以看到,虽然在

法律或者其他规范性文件中有“生态保护”“生态环境”“生态安全”等概念,但是缺乏可以具体实施

的标准以及法律责任部分的规定,使得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形同虚设。
其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缺乏对生态文明理念的构建。 生态相对于环境而言,是一个更高层级

的概念,因为生态“既关注各环境要素之间的协调性,也重视环境要素与其他要素之间的关系”
 [8] 。

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资源要素割裂开来保护的理念,不利于实现生态整体性保护。 自然资源要素

范围大小的限定将直接影响生态保护的整体性与全面性。 黄河流域被誉为中国的“能源流域”,有
丰富的水能资源、土地资源、石油资源、天然气资源、矿产资源。 我国环境法律规范采取以环境保护

要素为对象的立法模式,例如,针对黄河流域的资源保护与发展涉及的中央立法有水污染防治法、
水土保持法、土壤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矿产资源法等。
这种立法模式存在的弊端是在看到生态资源各要素独具特性的同时,没有注意到生态资源之间所

具有的共性。 导致在具体考虑生态资源各要素实现目标价值的时候,没有将其他生态资源的要素

考虑其中,如此,将不利于对整个黄河流域生态资源的系统性保护,更不用说对后代人享有生态权

益的保护。 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统筹推进各项工作,加强协

同配合,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 [5] 。 要告别传统的以生态资源要素分类的保护理念,不
再受制于人类对于生态资源要素认识的局限性。

其二,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制度构建不完备。 在全国一系列空间发展战略中,从上至下依次是京

津冀经济一体化、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空间一体化。 与黄河经济协作区一体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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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不同的是,“黄河流域尚无东中西部一体化的发展战略” [9]7。 而国家其他空间发展战略彼此之间

签订众多协议,一般以发展经济为契机,其他各项生态、文化、旅游、基础设施建设等制度依次铺展

开来。 黄河经济协作区第一次会议最早可以追溯到 1988 年,由山东省牵头在青海召开。 以后每年

轮流召开一次省区负责人会议,至今已经过去了 30 多年。 事实上,黄河经济协作区并没有展开深度

的、实质性的合作。 黄河经济协作区内各省市在生态、文化、教育、旅游、基础设施建设等制度构建

上也没有达成实质性协议,更不用说达致对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的有效协议。
生态保护制度的构建应当立足于黄河流域的生态问题。 有学者提出,西部地区的生态特点主

要表现为“土地沙质荒漠化、水土流失严重、草原生态破坏严重” [10] 。 例如,在公民个人对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的参与规制上,将生态保护的主体进行分类,可以分为国家、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 在强

调国家在生态保护与防治中重要作用的同时,也需要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在生态保护中

应尽的义务。 事实上,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是保护环境的义务主体①。
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制度的构建上,黄河流域水资源利用、湿地保护是治理的重

点。 除了要发挥国家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中的积极作用外,还需要当地居民提高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的自觉性,贯彻绿色发展意识,进行绿色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 此外,发展特色旅游产业

也是推动黄河流域全面复兴的重点任务。 然而,随着旅游业的大肆开发,公民个人对生态保护参与

的缺位势必对西部地区生态保护进度带来阻碍,因此有必要生态保护立法先行,构建完备的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制度。
(二)缺乏地方立法对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政策的落实

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建设中,涉及黄河流域现行有效的中央层面立法有 95 件;
现行有效的地方规范 562 件,其中涉及黄河流域的地方工作文件 332 件;地方其他规范性文件 200
件;现行有效的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仅有 20 件②。 可见,涉及黄河流域的地方立法大多以不

具有法律强制力保证实施效力的规范性文件做出,也就是以通常所说的“软法”来规范黄河流域的

开发与保护。 在公法中,软法是指行政主体发布的非法律性的指导原则、规则和行政政策[11] 。 本文

也将采用这一论证逻辑,将涉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非法律性的指导原则、规则和行

政政策视为软法。
不可否认,软法在调整法律关系中发挥着硬法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方面,就立法成本和技术而

言,软法具有制定成本低、制定效率高的特点。 当无法形成行之有效的经验的时候,就可以先制定

软法来予以规范,特别是在区域合作治理中应当突出软法治理的重要性[12] 。 另一方面,就立法落实

的难易程度而言,软法具有较高的灵活性和适应性的特点。 而硬法受制于本身固有的性质,即当制

定完成之后,法律就已经落后于社会现实。 此外,硬法也不能朝令夕改,否则便无法维护法律的权

威。 但是具体结合到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来看,若不能及时将行之有效的软法上升为

硬法,赋予其国家强制力以保证实施的效力,将会对整个黄河流域生态法治保障带来困难,甚至对

整个生态法治化进程带来阻力。 所以,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建设中,软法虽然发挥着

硬法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软法在参与黄河流域治理中也存在法律效力层级不高、执行标准不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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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 6 条第 1 款。
北大法宝:https: / / www. pkulaw. com / ,最后访问:2019 年 11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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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难题。
其一,在黄河流域治理中,过多的不具有法律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规范性文件将不利于国家生态

法治建设,不利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 根据《立法法》的规定,重庆作为直辖市,享有

先行先试的立法权;以宁夏回族自治区为代表的自治区享有先行先试和有限制变通的立法权;民族

区域自治地方享有变通的立法权。 当中央层面发布了针对黄河经济协作区生态保护的规划之后,
各省区是否能将规划中的精神、原则,甚至是制度及时与本地区实际情况相结合,因地制宜地转化

为法律,是保证黄河流域生态法治发展的关键。
然而现实情况却是,在生态环境保护领域,黄河经济协作区各省市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的有关

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立法少之又少。 大多数是决议、通知、意见等不具有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政

策性文件。
其二,黄河经济协作区各省市立法主体没有及时将生态保护政策予以法治化确认。 例如,2007

年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制定的《内蒙古自治区退耕还林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为《管理办法》)的

部分条款已经不能对退耕还林活动予以全面的系统化保护。 《管理办法》对退耕还林活动的范围作

了界定,即退耕地还林、配套的荒山荒地造林和封山(沙)育林③。 然而在“十三五”规划中,已将“重

要水源地坡耕地”纳入新一轮的退耕还林还草工程之中。 同时在 2019 年内蒙古自治区开展的四大

专项整治就将水源地保护纳入新的专项整治范围,而地方立法却没有及时根据政策的需要作出立

改废。
其三,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政策的灵活性与法律的稳定性之间没有实现一个动态平衡。 黄河经

济协作区各省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差异较大,建立统一的环境资源保护立法不具有现实可行性。
不能因为政策的偏向就进行大量的立法,也不能因规避风险而不进行地方立法创新,新时代完善生

态法治中国建设,应该在实现法制的需求与法制的供给之间形成稳定的动态平衡。
例如,2002 年国务院印发了《关于黄河近期重点治理开发规划的批复》,旨在用 10 年左右时间

初步建成黄河防洪减淤体系。 2008 年国务院又印发了《关于黄河流域防洪规划的批复》,提出到

2025 年,黄河流域流经省份建成比较完善的防洪减淤体系,基本控制洪水和泥沙。 然而地方对中央

政策防洪减淤体系立法情况整体表现为立法积极性不高,通过地方性法规对中央政策予以落实的

省市有山东省、河南省,以及江苏宿迁市、山东东营市。 制定地方政府规章的省市有山东省、河南

省,以及山东淄博市、甘肃兰州市。 可以看出,黄河流域上、中、下游地区立法制定主体表现出明显

的差异。 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的新增立法制定主体表现出积极的立法偏好,而黄河流域上游地区

的新增立法制定主体表现出消极的立法回避,大多采取以不具有法律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其他规范

性文件的方式作出,即立法不作为。
(三)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环境政策没有与其他政策之间实现良性互动

应当将生态文明建设贯穿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全过程,在制定其他政策,甚至

是法律的时候,也需要将“生态文明”理念纳入其中。 “五位一体”作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战

略布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应当深入贯彻“生态文明”理念,除了要在生态法治领域体现生态文明理

念,还需要在其他领域的政策制定也体现生态保护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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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内蒙古自治区退耕还林管理办法》第 3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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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缺乏财税制度与黄河流域法治生态化的结合。 虽然在《环境资源法》中已经针对排放污

染物作出明确的规定,即采取征收环境保护税或者污染物排放税的制度设计。 有学者也提出,“采

取税收限制与税收优惠相结合的办法” [13] ,对黄河流域生态治理具有积极的意义。 《环境保护法》
明确规定国家有关机关可以采取财政、税收、价格、政府采购等在环境保护方面基于政策和措施上

的鼓励和支持④。 “我国现行资源税覆盖的征税范围,基本上属于矿藏资源占用税的性质,征税范围

远远小于世界其他国家” [14] 。 黄河流域流经的省份,可以在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上采取税收与环境

保护相结合的政策导向,要符合税收制度的依法合理设定,不能对地方经济的发展起到抑制作用,
当然也不能设定过低的税收优惠,从而对地方的财政收支带来负担。

其二,商事经济领域与黄河流域法治生态化结合不足。 在追求西部地区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
忽视了向法治生态化转化。 经济发展所追求的价值目标是效率、成本,不符合环境资源保护与防治

所追求的价值目标,必然会在法治生态化转向过程中出现阻力。 相对于东部地区而言,西部地区自

身就在经济、环境等领域落后于东部地区,所以不能因为盲目赶超东部地区而过度地在商事经济领

域予以倾斜,恣意开发和利用黄河流域的自然资源,忽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
其三,缺乏旅游业与法治生态化的结合。 为了加快旅游的发展而盲目地兴修道路、桥梁,给生

态法治发展带来阻力。 2013 年“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给黄河经济带旅游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与

挑战。 同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的制定,将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相统一,成为旅游

业发展的基本原则⑤。 应当充分发挥黄河旅游发展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重要作用,通过黄河旅游

业的发展,实现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 然而黄河流域各地区在开发当地特色旅游资源,建设相

配套的有关旅游基础设施方面并没有在真正意义上实现生态效益原则与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的统

一。 由于生态旅游资源的特殊性,有很多生态旅游资源都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甚至具有不可再生

性,过度开发生态旅游资源不利于对黄河流域生态资源的保护。

三、黄河流域生态法治保障之完善

法治才是保障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的根本。 2018 年“生态文明”的入宪,标志着生态法治发展有

了新的内涵,“意味着中国宪法观体系进一步丰富” [8] ,为新时代黄河流域生态法治发展提供了新的

规范指引。 将黄河流经地区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提到并重的位置,从健全黄河流域生态法治规范

体系、法律与政策协同保障生态发展,以及环境政策与其他政策相协同的法治发展等三个方面入手

保护黄河流域生态。
(一)健全黄河流域生态法治规范体系

黄河流域生态法治体系是实现作为第五国家战略之一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必

由之路。 对实现黄河流域依宪、依法开发和保护具有重要的意义。 有学者提到,要构建以可持续发

展为核心的生态法治体系[15] 。 黄河流域生态法治应该是以宪法为根本,以环境保护法等环境法律

规范为核心,以有关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其他规范性文件为主要内容的多层级、多部门融贯的生态

法治规范体系。 因为“体系不仅可以保障最大可能的概观性,同时亦可保障法安定性” [16] 。 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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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 21、22 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 4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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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实现将生态文明贯穿于黄河流域保护与发展的始终;在方式上实现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经济高

质量发展相结合的法治生态化转变。 因此健全黄河流域生态法治规范体系可以从生态保护的理念

和制度建设两个维度出发。
其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的理念构成。 现阶段,在构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理念的时候,首先要

立足于我国国情和实际,正确处理好黄河流域开发与保护的问题。 由于我国正处于并长期处于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着新的矛盾和任务。 因此面对生态发展问题,在借鉴国

内外成熟的生态治理经验的同时,应该结合我国国情和实际,特别是国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水

平。 其次,要立足于生态文明理念的内涵。 有学者早在 2003 年就提到,“只有实现了生态自然的可

持续发展
 

,
 

才有人类社会的永续发展” [17] 。 也有学者提到,“生态文明入宪应该成为世界各国生态

环境领域发展的最新趋势”
 [8] 。 生态文明理念丰富了当前我国环境保护的内涵与外延,为提高黄河

流域水资源的集约利用提供了规范指引。 最后,要立足于绿色发展的新理念。 绿色发展是对宪法

序言中新发展理念的具体化。 其核心就是实现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统一,正确

处理好“绿色”黄河流域与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
其二,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的制度建设。 可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的治理制度、保障制度,以及救

济制度出发。 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的治理制度中,制定严格的排污总量控制制度,在各省市分段治

理的同时,也要实现跨区域污染防治合作治理制度建设。 在黄河流域生态保障制度中,要加强黄河

流域环境执法,形成多层级、跨区域、跨部门的高效环境执法梯队。 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的监督救

济制度中,实现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环境督查常态化,完备的生态补偿机制,健全的黄河流域环境保

护目标责任制和考核评价制度。
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的主体方面,可以分为国家、社会组织以及公民。 因为“公民、国家和社会

是当代法律规范乃至宪法规范中最主要的主体性要素” [7] 。 根据各主体在生态环境中所享有的权

益的不同,应当分别对国家、社会组织以及公民对生态保护负有的义务予以明确,确保生态保护主

体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中的功能定位。 首先,应当突出国家在生态问题中的“治理”功能。 这是由

国家的特殊性质所决定的。 其次,应当彰显社会组织在生态保护中的“防治”功能。 社会组织在从

事民商事活动的时候,应当做到对黄河流域的生态保护负有充分的注意义务。 最后,应当鼓励公民

个人在生态保护问题中具备“预防”功能。
“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 [19] 。 然而在一系列西部地区生态保护规划中可以看出,国家

对于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治理采取的是防治的进路。 也就是说,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中防治的环境对

象要远远多于保护和维持的环境对象。 不可否认,因为在政绩的要求下,对生态环境中存在的问题

进行防治要比保护和维护现状的生态环境治理容易很多,直接表现为政策在发挥生态法治进程中

具有易变性,给生态保护法治化进程来带阻力。 笔者认为,可以将环境保护的对象类型化,“既要求

保护自然资源和维持良好环境,也强调对负面的污染和公害进行有效预防” [7] 。 因此在黄河流域保

护与发展建设中,对环境保护的对象所处不同的状态进行分类保护,如维持现状、预防、治理。
(二)完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法律与政策,协同保障生态发展

政策的灵活性与法律的稳定性之间应该实现一个动态平衡。 一方面,实现政策的灵活性能够

弥补法律自身固有的滞后性;另一方面,实现具有强制力保证实施的法律能够弥补政策效力层级不

足的问题,从而达致政策与法律在黄河流域生态法治发展方面功能互补。 笔者认为,应当充分发挥

371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年第 26 卷第 5 期　 　 　

以黄河流域政策与法律相协同的法治发展路径。
实际上,国内外在很多领域都借鉴了欧盟开放协调机制( The

 

Open
 

Method
 

of
 

Coordination),并
逐渐形成可以广泛推行的成熟经验。 例如,京津冀地区跨区域雾霾治理,长江三角洲地区对经济产

业结构升级的合作,泛珠江三角洲对跨区域水域的治理等。 所以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建设中,政策与法律规范协同保障生态发展的完善可以通过对欧盟开放协调机制的借鉴,以及国

内成熟的经验,实现黄河流域生态法治一体化。
具体来说,欧盟开放协调机制包含四个主要步骤:第一步,由欧盟负责制定统一的政策目标,再

由各成员国根据已经制定完成的政策目标,分别制定各国具体的实施计划。 而且欧盟统一的政策

目标,也是建立在各成员国平等协调一致的基础之上。 由于考虑到欧盟各成员国之间经济、政治、
文化发展程度的差异,各成员国可以根据自己国家的实际情况来调整政策目标完成的时间。 第二

步,保证各成员国忠实地履行实施计划,减少不必要的拖延情况。 该机制规定了各成员国实际情况

的定性指标(indicators)和基准(benchmarks),并以此为依据对比各成员国的完成情况。 第三步,各
成员国将根据本国实际情况,将已经制定的政策目标上升为本国国家法律。 第四步,监督机关定期

对各国实施情况予以监督和评议。
欧盟成立之后,为了保证每个成员国都能积极地落实政策。 一开始是采取“共同体方法”,即选

择行政强制力推行政策实施的硬法治理模式,然而并没有取得良好实施的治理效果。 与欧盟治理

模式恰恰相反的是,西部地区黄河流域生态法治在一开始多采取软法的治理模式。 由于政策在治

理模式上效力的不足,西部地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方面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扭转。 事实上,没有一个

良好的生态法治,就会制约司法审判在环境保护案件中监督与救济功能的发挥。
具体到黄河流域生态法治发展问题上,在国家层面制定了统一的政策目标规划之后,黄河流域

流经地区应当积极落实,突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的阶段性和地域性。 前面也提到,由于黄河流域流

经地区的经济、文化、政治等都存在较大的差异,制定统一的有关黄河流域的生态保护法律并不具

有现实可行性。 事实上,“黄河上游是我国生态环境最薄弱的地区” [9]20。 所以在国家层面制定了统

一的生态政策目标、保护规划之后,黄河上、中、下游地区应当根据自己所辖行政区划内实际生态保

护和经济发展的情况,制定相应配套的软法或者硬法来保障国家层面生态政策目标、保护规划的落

实,即黄河上游地区应将生态保护绿色发展、中游地区的经济转型,以及下游地区的蓝色经济高质

量发展分别视为本辖区的改革目标。 同时,还需要监督机关对各地区的实施情况予以监督和评议,
才能保障黄河流域生态法治发展的持续性和完整性。 此外,还要加强立法机构与利益相关方的对

话。 立法机构和利益相关方的交流,是实现利益博弈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立法参与的重要环节,
有利于保证立法制定后,各地区之间都能切实遵守。

(三)实现黄河流域环境政策与其他政策之间良性互动

实现黄河流域生态法治建设不单单需要有关环境资源保护与防治的政策法治化,还需要实现

有关环境资源保护与防治的政策与其他各领域的政策实现良性互动。 特别是实现与税法、经济产

业发展、基础性设施建设、行政监管等政策的对话。 在欧盟环境政策制定和实践中,将该此种模式

称之为“环境法律政策一体化原则”(Environmental
 

Policy
 

Ietegration,EPI)。
我国学者在研究欧盟环境政策法律问题领域,对 EPI 的定义其实就是采用签署国际协议中的

解释,即一体化原则又称将环境保护纳入其他欧共体政策之中的原则,即“环境保护要求必须纳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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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欧共体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之中”
 [20] 。 与我国“五位一体”的政策目标基本相似,但是在地方具

体落实上,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对政策目标内涵与外延的规范阐释。 事实上,有学者在文章中梳理

EPI 历史的发展脉络中指出,EPI 并不是一项指导性原则,而是由一系列的政治性承诺发展而来。
最早可以追溯到 1973 年制定的环境行动计划(Environmental

 

Action
 

Plan),以及随后于 1993 年签署

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Maastricht
 

Treaty),1997 年的阿姆斯特丹条约(Amsterdam
 

Treaty)。 非环境政

策领域需要考虑环境的影响,为欧盟 EPI 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21] 。 环境法律政策一体化原则具

体可以分为在组织机构上的一体化和法律政策制定上的一体化。 一方面,在组织机构上,在制定其

他法律政策的时候,应该允许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中生态保护与发展小组的积极参与,加强各组织机

构、各部门之间的交流协作。 真正意义上保障各部门所代表利益集团的正当合法利益。 另一方面,
在其他政策制定方面,应当将生态环境保护纳入经济产业结构、基础性设施建设等非环境领域,将
生态环境保护的理念贯穿于法律政策制定的全过程。

黄河流域生态法治化是保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有利于助推我国生态文

明建设迈上新台阶。 要破除西部生态环境“短板效应”难题,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就要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纳入法治轨道,从根本上解决黄河流域生态资源开发与保护无法可依的

问题,从而健全黄河流域生态法治规范体系。 用法治逻辑、法治思维处理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经

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同时从整体性视角出发,通过对环境政策的生态化转变,实现环境

政策与其他政策之间的良性互动,进而实现法律规范与政策协同,保障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健康有序

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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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new
 

era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the
 

whole
 

Yellow
 

River
 

Basin
 

will
 

face
 

new
 

tasks
 

and
 

challenges 
 

and
 

ecological
 

governance 
 

which
 

is
 

on
 

its
 

way
 

to
 

rule
 

of
 

law 
 

will
 

become
 

an
 

important
 

governance
 

pattern
 

in
 

the
 

future.
 

In
 

the
 

meantime 
 

ecological
 

rule
 

of
 

law
 

is
 

an
 

inevitable
 

choice
 

to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Through
 

sorting
 

out
 

and
 

explaining
 

the
 

normative
 

text
 

of
 

the
 

state
 

on
 

the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protection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in
 

western
 

China
 

and
 

its
 

interpretation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tate s
 

concept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and
 

then
 

points
 

out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rule
 

of
 

law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in
 

the
 

new
 

era.
 

It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lack
 

of
 

full
 

embodiment
 

of
 

the
 

concept
 

of
 

systematic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rule
 

of
 

law 
 

the
 

lack
 

of
 

implementation
 

of
 

local
 

legislation
 

on
 

ecological
 

protection
 

policies 
 

and
 

the
 

lack
 

of
 

positive
 

interaction
 

between
 

environmental
 

policies
 

and
 

other
 

policies.
 

Then
 

starting
 

from
 

improvement
 

of
 

the
 

ecological
 

rule
 

of
 

law
 

norm
 

system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the
 

coordination
 

between
 

laws
 

and
 

environmental
 

policies
 

to
 

protect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the
 

goal
 

of
 

the
 

integrated
 

implementation
 

of
 

environmental
 

policies
 

should
 

be
 

achieved.
 

The
 

aim
 

is
 

to
 

improve
 

legal
 

norms
 

and
 

environmental
 

policies 
 

to
 

ensure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and
 

to
 

realize
 

the
 

ecological
 

rule
 

of
 

law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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